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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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随着无人机行业的飞速发展。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称

局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无人机行业的航空法规和管理规定，

其中针对对驾驶员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AC-61-FS-2018-20R2。针对无人机实物产品的《民用无人航

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AP-45 -AA-2017-03）。还有针

对运行环境要求的《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

(AC-91-FS-2015-31)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

动管理办法（暂行）》（MD-TR-2018-01）。这些规范的推出，

对规范中国民用无人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

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对产业政策的“放管服”的相关要求，深

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管理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化管理

资源，优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试资源供给，优化执

照考试质量。中国民用航空局相继出台了 MD-OPS-FS-005《民

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管理服务提供方制度试点实施管

理办法（试行）》，无人机驾驶员考试管理服务方委员会发布

了团体标准 CCS:V00/09《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审

定规则》，进一步规范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及管理。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以下称协会）作为民用无人机

驾驶员执照考试管理服务提供方成员。为了规范协会对申请

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的训练工作，保证训练质量。结合协



会的产业特点，本着“学以致用”的考培原则。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是在局方的航空法规和相关规则的基础上制定

的，在涉及到法规的原则问题上，严格遵守并执行，但在一

些细枝末节的非原则问题上充分考虑行业特点（比如：对教

员的资质能力要求上必须严格遵守，甚至加严考核，但在其

教员数量和考生人数上放宽了要求）。宽进严出。学以致用。

为社会培养遵纪守法、敬业爱岗、技术优秀的合格的无人机

应用人才。



一、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

练机构的合格审定工作。特制订本规范。

协 会 无 人 机 驾 驶 员 训 练 机 构 审 定 的 依 据 是

AC-61-FS-2018-20R2《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和团体

标准 CCS:V00/09《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规

则》。

二、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申请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民用无人

机驾驶员训练机构的合格审定及持续监督检查工作。

三、审定流程

1.申请的受理

协会无人机工作办公室收到拟申请协会民用无人机驾驶

员训练机构（以下简称：申请人）的申请书后，首先检查申

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符合性。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

格式要求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照办公室的通知提交全部补正材料

的，办公室应当受理。办公室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申请，应当

按照规定的格式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不受理的，还应当一并

说明理由。

2.无人机工作办公室审核文件并实施现场验证和检查。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无人机工作办公室受理申请后，

依据本规范及 CCS:V00/09《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

审定规则》的适用要求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并实施现场

验证和检查。申请人应当及时回答审查组提出的问题，并提

供充分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1）文件审查：主要包括申请人提交的《民用无人机驾

驶员训练大纲》和《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手册》是否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是否符合申请人申请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

执照类别和级别等级训练的要求。是否具备确保训练质量和

安全生产的文本规定。

a)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大纲》符合局方

AC-61-FS-2018-20R2《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内容

涵盖地面理论训练和技能实操训练两个方面。对航空理论知

识、飞行技能及飞行训练经历都阐述明确。能指导训练机构

的每位教练员按大纲训练学员。

b)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手册》要涵盖训练机构的组

织机构及职责、训练规范、训练质量保证体系及安全守则。

确保训练期间的训练质量和安全。使全员（工作人员和学员）

明确安全责任。

（2）现场验证和检查 审查组对申请人的现场检查和验

证，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a) 现场验证训练机构申请成为协会审定的合格训练



机构的申请书原件；

b) 验证训练机构营业执照原件；

c) 参观考察理论训练的教室及设施条件；

d) 参观考察模拟训练的设备设施及场地条件；

e) 参观考察实操训练的场地并验证使用权属证明文

件的原件；

f) 参观考察实操训练的场地及设施条件；

g) 验证实操训练场地的使用权文件及空域批文原件

（有效期内）；

h) 检查考核所有教练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民用无人机

驾驶员训练大纲》和《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手册》的熟知

及掌握程度。

i) 验证教员的电子执照及相关合格证原件；

j) 检查验证满足训练用的无人机并现场查验所有训

练无人机在局方网站按照（AP-45 -AA-2017-03）《民用无人

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实名登记注册的真实性及有效

性；

k) 检查验证自行编制的理论教材（如有）；

l) 检查验证申请人认为还需提供的其他场所或证明、

佐证材料。（例如无人机组装维护车间及设施。电池存放防

爆箱及安全充电规则和上墙的与培训有关的制度、职责等）

3.发证



(1) 完成合格审定工作后，无人机工作办公室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符合要求的申

请人发放驾驶员训练机构临时合格证，向符合要求的申请人

发放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证，批准其按照所规定的课程等级

实施训练活动。

(2) 协会无人机工作办公室认为申请人不符合要求的，

可限期其补充材料，根据材料补充情况，必要时须重新现场

审查及验证相关材料，认为合格的再核发相应的训练机构合

格证。

4.监督与检查

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临时合格证或者驾驶员训练机构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接受协会无人机工作办公室为确定其是

否持续符合本规则要求而对其人员、设 施、设备和记录等

进行的检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按 CCS:V00/09《民用无

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规则》执行。

5.对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现场检查验证的申请人，协会无

人机工作办公室可采用线上审核程序。线上审核时申请人要

展示本规则所需检查验证的原件，并附以相关照片和视频来

佐证申请人的人员资质、实操训练无人机和训练场地环境的

适应能力。并声明其真实有效性。

6.本规范有协会无人机工作办公室起草并负责解释。


